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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证券事务代表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贡建杰
先生的书面辞呈。贡建杰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贡建杰先生的书面辞
呈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贡建杰先生的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开展，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尽快聘任符合任职资格的人员担任证券事务代表职务，协助公司董事
会秘书开展工作。

贡建杰先生在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董事会对贡建杰先生为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
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青岛海信网络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之2025年第一季度持续督导意见

二〇二五年五月
财务顾问声明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财务顾问”）接受青岛海信网络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海信网能”、“收购人”、“信息披露义务人”）委托，担任其收购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科林电气”、“上市公司”）项目之财务顾问。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中信证券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精神，自科林电气公
告《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至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的12个月内、公告《要约收购报告书》至收购完成
后的12 个月内，对本次收购事项履行持续督导职责。

海信网能于2024年3月26日披露了《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文
件，于2024年5月24日披露了《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等文件，科林电气于2025年4月30日披露了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通过日常沟通，结合科林电气的2025年第一季度报
告，本财务顾问出具本持续督导期的持续督导意见。

本持续督导意见不构成对科林电气的任何投资建议，对投资者根据本持续督导意见所作出的任
何投资决策可能产生的风险，本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责任。本持续督导意见根据海信网能提供的相
关材料及科林电气公开披露的相关材料编制，相关方向本财务顾问保证其所提供的为出具本持续督
导意见所依据的所有文件和材料真实、准确、完整、及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负责。本财务顾问提醒投资人认真阅读科林电气公告的相
关定期公告、信息披露等重要文件。

释 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持续督导意见中的含义如下：

本持续督导意见

本持续督导期
海信网能、收购人、信息披露义务人

科林电气、上市公司
海信集团控股公司、海信网能控股股

东

本次权益变动

本次要约收购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要约收购报告书》
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
中信证券、本财务顾问

中国证监会
元、万元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青岛海信网络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收购石
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之2025年第一季度持续督导意见》

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3月31日
青岛海信网络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海信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3月22日，海信网能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
方式购买上市公司813,400股人民币普通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的0.36%
海信网能向除收购人以外的上市公司全体股东所持有的非限售流通
股发出部分要约，要约收购股份数量为 54,502,594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20.00%，要约收购的价格为 27.17元/股，要约收购期限为 2024年 5

月28日起至2024年6月26日
《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人民币元、万元
注：本核查意见部分数据计算时需要四舍五入，故可能存在尾数差异，提请投资者注意。
一、基本情况
（一）权益变动情况2024年3月26日，科林电气披露了《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根据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本次权益变动基于海信集团控股公司发展战略以及对上市公司价值及其未
来发展前景的认同，海信网能拟通过本次权益变动进一步巩固上市公司第一大表决权股东的地位。

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为通过证券交易所系统集中竞价方式购买。2024年3月22日，海信网能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购买上市公司人民币普通股813,400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本的0.36%，持股表决权增加至20.00%。

本次权益变动前，海信网能持有上市公司 22,872,234股人民币普通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227,094,140股）的 10.07%。持有上市公司 21,733,260股的表决权，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9.57%；海
信网能合计持有上市公司44,605,494股的表决权，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9.64%。

本次权益变动后，海信网能持有上市公司 23,685,634股人民币普通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227,094,140股）的10.43%；持有上市公司21,733,260股的表决权，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9.57%；海信
网能合计持有上市公司45,418,894股的表决权，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0.00%。

（二）要约收购情况2024年5月14日，科林电气披露了《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石家
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的提示性公告》。2024年5月24日，科林电气披露了《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于2024年6月8日披露了《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修订稿）》，海信网能向除收购人以
外的上市公司全体股东所持有的非限售流通股发出部分要约，要约收购股份数量为 54,502,594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20.00%，要约收购的价格为27.17元/股，要约收购期限为2024年5月28日起至2024
年6月26日。2024年6月13日，科林电气披露了《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青岛海信网络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事宜致全体股东的报告书》《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青岛海信网络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并分别于2024年6
月8日、2024年6月15日及2024年6月22日发布了三次要约收购提示性公告。2024年7月3日，科林电气披露了《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青岛海信网络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要约收购公司股份交割完成的公告》。截至2024年6月26日，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届满。根据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统计，在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内，预受要约的
股东账户总户数为 2,753 户，预受要约股份总数共计 62,200,351 股，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22.8247%。海信网能已按照《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修订稿）》的约定，按照
同等比例收购预受要约的股份，最终收购股份数量为54,502,594股。

海信网能已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有关规定履行了相关义务。截至2024年 7月 2日，本次要约收购清算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海信网能共计持有公司 95,207,996股股
份，占公司总股本的34.94%，并持有李砚如、屈国旺委托的26,079,912股股份的表决权，占公司总股
本的9.57%。海信网能合计持有公司44.51%的表决权。2024年9月4日，科林电气披露了《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变更的公告》《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认
定的法律意见》，科林电气控股股东变更为海信网能，科林电气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状态。

二、收购人及上市公司依法规范运作情况
本持续督导期内，海信网能遵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上市

公司章程，依法行使对上市公司的股东权益。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本持续督导期内，海信网能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上市公司治理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规则的要求规范运作，依法行使股东权益、履行股东义务。
三、收购人履行公开承诺情况
（一）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根据《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收购人出具了《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具体如下：

“为维护公众股东的利益并保持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的持续健
康发展，青岛海信网络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出具承诺如下：

本公司将尽可能地避免与上市公司之间发生不必要的关联交易。对持续经营所发生的必要的
关联交易，一方面本公司将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按照公平合理和正常的商业交易条件与上市公司
进行交易，不会要求或接受上市公司给予比在市场公平交易中第三者更优惠的条件；另一方面本公
司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上市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制度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决策
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根据《要约收购报告书》披露，收购人出具了《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具体如下：
“为维护公众股东的利益并保持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的持续健

康发展，青岛海信网络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出具承诺如下：
本公司将尽可能地避免与上市公司之间发生不必要的关联交易。对持续经营所发生的必要的

关联交易，一方面本公司将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按照公平合理和正常的商业交易条件与上市公司
进行交易，不会要求或接受上市公司给予比在市场公平交易中第三者更优惠的条件；另一方面本公
司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上市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制度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决策
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根据《要约收购报告书》披露，收购人控股股东海信集团控股公司出具了《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
承诺》，具体如下：

“为维护公众股东的利益并保持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的持续健
康发展，海信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出具承诺如下：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公司将尽可能地避免与上市公司之间发生不必要的关联交易。对持续
经营所发生的必要的关联交易，一方面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公司将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按照公
平合理和正常的商业交易条件与上市公司进行交易，不会要求或接受上市公司给予比在市场公平交
易中第三者更优惠的条件；另一方面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公司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以及上市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制度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本持续督导期内，海信网能及其控股股东不存在违反上述承诺的情
形。

（二）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根据《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海信网能与上市公司目前在储能业务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业

务重合关系，但鉴于海信网能的储能业务为起步阶段，对上市公司业务不构成重大影响。收购人出
具了《关于同业竞争的承诺》，具体如下：

“为维护公众股东的利益并保持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的持续健
康发展，青岛海信网络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出具承诺如下：1、本公司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除本公司之外，本公司控股股
东及本公司关联方均不存在且未从事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相同或近似的，或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在
任何方面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的同业竞争的情形，也未直接或以投资控股、参股、合资、联营
或其他形式经营或为他人经营任何与发行人的主营业务相同、近似或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2、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下属企业将积极避免从事与上市公司具有实质性竞争的业务，不利用
上市公司股东的地位谋求不正当利益，不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根据《要约收购报告书》披露，收购人与上市公司目前在储能业务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业务重合
关系，但鉴于收购人的储能业务为起步阶段，对上市公司业务不构成重大影响。收购人出具了《关于
同业竞争的承诺》，具体如下：

“为维护公众股东的利益并保持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的持续
健康发展，青岛海信网络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出具承诺如下：1、本公司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除本公司之外，本公司控股股
东及本公司关联方均不存在且未从事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相同或近似的，或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在
任何方面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的同业竞争的情形，也未直接或以投资控股、参股、合资、联营
或其他形式经营或为他人经营任何与发行人的主营业务相同、近似或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2、本公司承诺将在本公司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之日起，如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下属企业获
得从事新业务的机会，而该等业务与上市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同业竞争时，
本公司将在条件许可的前提下，以有利于上市公司的利益为原则，将尽最大努力促使该业务机会按
合理和公平的条款和条件首先提供给上市公司或其附属企业，但根据上市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及股东
利益，该业务机会非上市公司核心或优势业务，上市公司自主选择不承接该等业务的情况除外。3、本公司承诺将在本公司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之日起3年内，就本公司可能存在同业竞争的
业务，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将符合境内上市要求的与上市公司业务相关的资产（或者业务）按照届时合
法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现金或发行股份的方式）并以届时确定的公允价格注入上市公司，或采取其
他方式解决同业竞争问题。4、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下属企业将积极避免从事与上市公司具有实质性竞争的业务，不利用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地位谋求不正当利益，不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
益。”

根据《要约收购报告书》披露，收购人控股股东海信集团控股公司出具了《关于同业竞争的承
诺》，内容如下：

“为维护公众股东的利益并保持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的持续
健康发展，海信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出具承诺如下：1、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公司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本公司
及本公司控制的公司均不存在且未从事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相同或近似的，或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

在任何方面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的同业竞争的情形，也未直接或以投资控股、参股、合资、联
营或其他形式经营或为他人经营任何与发行人的主营业务相同、近似或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2、本公司承诺将在青岛海信网络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之日起，如本公司及
本公司控制的下属企业获得从事新业务的机会，而该等业务与上市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主营业务构成
或可能构成同业竞争时，本公司将在条件许可的前提下，以有利于上市公司的利益为原则，将尽最大
努力促使该业务机会按合理和公平的条款和条件首先提供给上市公司或其附属企业，但根据上市公
司经营发展需要及股东利益，该业务机会非上市公司核心或优势业务，上市公司自主选择不承接该
等业务的情况除外。3、本公司承诺将在青岛海信网络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之日起3年内，就可
能存在同业竞争的业务，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将符合境内上市要求的与上市公司业务相关的资产（或
者业务）按照届时合法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现金或发行股份的方式）并以届时确定的公允价格注入
上市公司，或采取其他方式解决同业竞争问题。4、本公司承诺将在青岛海信网络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之日起，本公司及本
公司控制的下属企业将积极避免从事与上市公司具有实质性竞争的业务，不利用青岛海信网络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的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地位谋求不正当利益，不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的合法权益。”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本持续督导期内，海信网能及其控股股东不存在违反上述承诺的情
形。

（三）关于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根据《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本次权益变动后，收购人与上市公司之间将保持人员独立、资

产完整、财务独立；上市公司具有独立经营能力，在采购、生产、销售、知识产权等方面均保持独立。
为了维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保持上市公司的独立性，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了《关于保
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内容如下：

“为维护公众股东的利益并保持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的持续健
康发展，青岛海信网络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出具承诺如下：

本次权益变动后，本公司不会损害上市公司的独立性，在资产、人员、财务、机构和业务上与上市
公司保持相互独立，并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保持并维护上市公司
的独立性。”

根据《要约收购报告书》披露，本次要约收购完成后，收购人与上市公司之间将保持人员独立、资
产完整、财务独立；上市公司具有独立经营能力，在采购、生产、销售、知识产权等方面均保持独立。
为了维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保持上市公司的独立性，收购人出具了《关于保证上市公
司独立性的承诺函》，内容如下：

“为维护公众股东的利益并保持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的持续健
康发展，青岛海信网络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出具承诺如下：

本次收购不会对上市公司的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本公司承诺将在资产、人员、财务、机构和业
务上与上市公司保持相互独立，并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保持并维
护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根据《要约收购报告书》披露，收购人控股股东海信集团控股公司出具了《关于保证上市公司独
立性的承诺函》，内容如下：

“为维护公众股东的利益并保持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的持续健
康发展，海信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出具承诺如下：

本次收购不会对上市公司的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本公司承诺将在资产、人员、财务、机构和业
务上与上市公司保持相互独立，并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保持并维
护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本持续督导期内，海信网能及其控股股东不存在违反上述承诺的情
形。

四、收购人落实后续计划的情况
（一）未来12个月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的计划
根据《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12个月内暂无

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计划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进行重大调整的计划。如根据上市公司实
际情况需要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作出调整，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
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律程序以及信息披露义务。”

根据《要约收购报告书》披露：“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未来12个月内暂无改变上市公司
主营业务的计划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进行重大调整的计划。如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改
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作出调整，收购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履行相应的法律程序以及信息披露义务。”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本持续督导期内，海信网能没有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计划或者对
上市公司主营业务进行重大调整的计划。

（二）未来12个月内拟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
的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根据《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12个月内暂无
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也没有使上市公司
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如根据上市公司业务发展情况，需要制定和实施重组计划，信息披露
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根据《要约收购报告书》披露：“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未来12个月内暂无对上市公司或
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也没有使上市公司购买或置换资
产的重组计划。如根据上市公司业务发展情况，需要制定和实施重组计划，收购人将严格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本持续督导期内，海信网能没有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
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也没有使上市公司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三）对上市公司董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变更计划
根据《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上市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在2023年9月11日任期届满需要重

新选举。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完成前次交易所需的外部审批程序并交割完成后，将依法行使股东权利
向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提名新一届董事候选人，并由董事会决定聘任相关高级管理人员。若信息披露
义务人后续依法行使股东权利向上市公司提名相关董事候选人，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相关规则要求，依法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与其他股东之间就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免存在任何合同或者默契的情形。”

根据《要约收购报告书》披露：“上市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在2023年9月11日任期届满需要重新选
举。收购人在本次要约完成后，将依法行使股东权利向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提名董事候选人，并由董
事会决定聘任相关高级管理人员。若收购人后续依法行使股东权利向上市公司提名相关董事候选
人，收购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相关规则要求，依法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收购人不存在与其他
股东之间就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免存在任何合同或者默契的情形。”2025年3月5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的议案》，经董事长陈维强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事前审议通过，董事会同意聘任张建军先生
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其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变动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章程的规
定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除上述人员变更外，本持续督导期内，上市公司不存在
其他董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情况。

（四）对可能阻碍收购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
根据《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对可能阻碍收购

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如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对上市公司章程
进行相应调整的，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律程序以及信息
披露义务。”

根据《要约收购报告书》披露：“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暂无对可能阻碍收购上市公司控制
权的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如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对上市公司章程进行相应调整
的，收购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律程序以及信息披露义务。”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本持续督导期内，海信网能没有对可能阻碍收购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公
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

（五）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重大调整的计划
根据《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针对上市公司分

红政策进行重大调整的计划。如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律程序以及信息披露义务。”

根据《要约收购报告书》披露：“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暂无针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进行重
大调整的计划。如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收购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履行相应的法律程序以及信息披露义务。”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本持续督导期内，海信网能没有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进行重大调整的
计划。

（六）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根据《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其他对上市公司

业务和组织结构产生重大影响的调整计划。如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信息披露
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根据《要约收购报告书》披露：“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暂无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
构产生重大影响的调整计划。如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收购人将严格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2025 年 2 月 24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调整组织架
构的议案》。根据上市公司业务发展和内部管理的实际需要，为更好地整合资源，明确权责体系，进
一步加强上市公司经营管理、提高效率、提升效能，根据上市公司战略规划及业务发展需要，对上市
公司组织架构进行调整。调整后的公司组织架构图如下：

本次组织架构调整是上市公司对内部管理机构的优化和调整，符合上市公司长远发展的需要，
有利于保障上市公司战略规划有效落地和战略目标顺利实现，不会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重
大影响。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本持续督导期内，上市公司在调整组织架构的过程中依法履行了相应
的法定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七）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根据《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对上市公司现有

员工聘用作出重大变动的计划。本次权益变动后，如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信
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律程序以及信息披露义务。”

根据《要约收购报告书》披露：“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暂无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作出
重大变动的计划。本次要约收购完成后，如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收购人将严
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律程序以及信息披露义务。”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本持续督导期内，海信网能没有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作重大变动
的计划。

五、提供担保或借款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本持续督导期内，收购人及其关联方不存在要求上市公司为其提供担

保或者借款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六、持续督导总结
综上所述，本财务顾问认为：本持续督导期内，海信网能依法履行了收购的报告和公告义务，海

信网能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要求规范运作；未发现海信网能及其控股股东存在
违反公开承诺的情形；未发现海信网能及其关联方要求上市公司违规为其提供担保或借款等损害上
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财务顾问主办人：
王国光
李 靖
严贞姬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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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4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青浦区徐泾镇高光路169弄虹桥时代广场6号楼荣泰大厦公

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48
84,422,165
48.2155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林光荣先生主持会议，会议以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召开并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张波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副总经理孔健先生、财务负责人廖金花女士列席本次会

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4,394,515
比例（%）
99.9672

反对
票数
8,440

比例（%）
0.0099

弃权
票数
19,210

比例（%）
0.0229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4,391,915
比例（%）
99.9641

反对
票数
11,540

比例（%）
0.0136

弃权
票数
18,710

比例（%）
0.0223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4,393,415
比例（%）
99.9659

反对
票数
10,040

比例（%）
0.0118

弃权
票数
18,710

比例（%）
0.0223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4,394,215
比例（%）
99.9668

反对
票数
9,240

比例（%）
0.0109

弃权
票数
18,710

比例（%）
0.0223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4,394,515
比例（%）
99.9672

反对
票数
9,240

比例（%）
0.0109

弃权
票数
18,410

比例（%）
0.0219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4,394,805
比例（%）
99.9675

反对
票数
25,350

比例（%）
0.0300

弃权
票数
2,010

比例（%）
0.0025

7、议案名称：关于提议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4,393,715
比例（%）
99.9663

反对
票数
10,750

比例（%）
0.0127

弃权
票数
17,700

比例（%）
0.0210

8.0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对外借款相关事宜的议案
8.0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对外借款相关事宜的议案（一）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4,387,585
比例（%）
99.9590

反对
票数
14,040

比例（%）
0.0166

弃权
票数
20,540

比例（%）
0.0244

8.0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对外借款相关事宜的议案（二）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4,387,585
比例（%）
99.9590

反对
票数
14,040

比例（%）
0.0166

弃权
票数
20,540

比例（%）
0.0244

8.0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对外借款相关事宜的议案（三）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4,387,585
比例（%）
99.9590

反对
票数
14,040

比例（%）
0.0166

弃权
票数
20,540

比例（%）
0.0244

8.0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对外借款相关事宜的议案（四）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4,387,065
比例（%）
99.9584

反对
票数
14,560

比例（%）
0.0172

弃权
票数
20,540

比例（%）
0.0244

8.0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对外借款相关事宜的议案（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4,387,065
比例（%）
99.9584

反对
票数
14,560

比例（%）
0.0172

弃权
票数
20,540

比例（%）
0.0244

8.0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对外借款相关事宜的议案（六）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4,387,065
比例（%）
99.9584

反对
票数
14,560

比例（%）
0.0172

弃权
票数
20,540

比例（%）
0.0244

8.0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对外借款相关事宜的议案（七）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4,387,065
比例（%）
99.9584

反对
票数
14,560

比例（%）
0.0172

弃权
票数
20,540

比例（%）
0.0244

8.0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对外借款相关事宜的议案（八）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4,387,065
比例（%）
99.9584

反对
票数
14,560

比例（%）
0.0172

弃权
票数
20,540

比例（%）
0.0244

8.0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对外借款相关事宜的议案（九）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4,387,065
比例（%）
99.9584

反对
票数
14,560

比例（%）
0.0172

弃权
票数
20,540

比例（%）
0.0244

8.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对外借款相关事宜的议案（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4,387,065
比例（%）
99.9584

反对
票数
14,560

比例（%）
0.0172

弃权
票数
20,540

比例（%）
0.0244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4,382,685
比例（%）
99.9532

反对
票数
13,070

比例（%）
0.0154

弃权
票数
26,410

比例（%）
0.0314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使用可转债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4,385,915
比例（%）
99.9570

反对
票数
9,240

比例（%）
0.0109

弃权
票数
27,010

比例（%）
0.0321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和外汇衍生产品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4,393,915
比例（%）
99.9665

反对
票数
9,240

比例（%）
0.0109

弃权
票数
19,010

比例（%）
0.0226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071,485
比例（%）
99.7248

反对
票数
12,250

比例（%）
0.1103

弃权
票数
18,300

比例（%）
0.1649

1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4,391,615
比例（%）
99.9638

反对
票数
12,250

比例（%）
0.0145

弃权
票数
18,300

比例（%）
0.0217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6
7

9

10

11

12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提议续聘公司 2025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度使用
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

产品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度使用
可转债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开展远
期结售汇业务和外汇衍

生产品业务的议案
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

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714,675
1,713,585

1,702,555

1,705,785

1,713,785

1,711,485

比例（%）

98.4294
98.3668

97.7336

97.9191

98.3783

98.2463

反对

票数

25,350
10,750

13,070

9,240

9,240

12,250

比例（%）

1.4551
0.6170

0.7502

0.5304

0.5304

0.7032

弃权

票数

2,010
17,700

26,410

27,010

19,010

18,300

比例（%）

0.1155
1.0162

1.5162

1.5505

1.0913

1.0505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 6、7、9、10、11、12为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

票。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2为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参加现场会议的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伟一 、施敏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其他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002862 证券简称：实丰文化 公告编号：2025-035
实丰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部分股份
解除质押及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公司股东股份质押

实丰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实丰文化”或“上市公司”）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

东蔡俊权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蔡俊淞先生的函告，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登记

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股 东 名
称

蔡俊权

蔡俊淞

合计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是

是

-

本次质押
数量（股）

6,400,000

3,500,000

7,800,000
17,700,000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16.095%

8.802%

86.655%
36.296%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5.333%

2.917%

6.500%
14.750%

是否为
限售股

是

否

-

是 否 为
补 充 质

押

否

-

质押
起始日

2025 年5 月 12
日

2025 年5 月 13
日

2025 年5 月 12
日
-

质押
到期日

至质押登
记解除之

日

-

质权人

广东澄海农
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

司

-

质 押 用
途

补 充 流
动资金

-
二、公司股东股份解除质押

公司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蔡俊权先生的函告，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登

记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股东名称

蔡俊权

合计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是

-

本 次 解 除 质 押
股份数量（股）

3,500,000
14,200,000
17,700,000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8.802%
35.711%
44.513%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2.917%
11.833%
14.750%

起始日

2024 年 5 月22日
2024 年 5 月20日

-

解除日期

2025 年 5 月12日
2025 年 5 月13日

-

质权人

广 东 澄 海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三、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一）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蔡俊权
蔡俊淞

持股数量
（股）

39,763,889
9,001,200

持股
比例

33.14%
7.50%

累计质押数量
（股）

25,200,000
7,800,000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63.374%
86.655%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21.00%
6.50%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数量

（股）
15,622,917

0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39.289%
0.0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5,000,000

0

占未质押股
份比例

34.331%
0.00%

蔡锦贤

合计

2,655,150

51,420,239

2.21%

42.85%

2,655,100

35,655,100

99.998%

69.341%

2.21%

29.71%

0

15,622,917

0.00%

43.817%

0

5,000,000

0.00%

31.716%
注：（1）蔡俊权先生为公司董事，受高管锁定股限制。上表“限售股”、“已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数

量”和“未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数量”中的限售部分为高管锁定股，冻结数量为0；（2）本公告中若出现

合计数与各明细数总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由四舍五入所致。

（二）控股股东或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与公司生产经营需求无关。

2、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和一年内分别到期的质押股份情况、还款资金来源及资金

偿付能力：

蔡俊权先生不存在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情况；蔡俊权先生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

量为25,200,000股，占其所持有股份比例的63.374%，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21.000%，对应融资余额为

12,790万元。蔡俊淞先生不存在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情况；蔡俊淞先生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

押股份数量为7,800,000股，占其所持有股份比例的86.655%，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6.500%，对应融资

余额为4,020万元。蔡锦贤女士不存在未来半年内及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情况。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目前资信情况良好，未来上述股票质押期限届满，预计还款资金来源

为自筹资金，包括不限于经营所得、银行授信以及质押置换等。

3、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股票质押事项不会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影响。公司会密切关注控股股东及其一致

行动人的股票质押事项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本次股份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会产生影响，质押的股份不涉及业绩

补偿义务。

三、其他说明

截至目前控股股东蔡俊权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所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不会导致公司实

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股票质押情况，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风险，谨慎投资。

四、备查文件

（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

（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四）告知函。

特此公告。

实丰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002319 证券简称：乐通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9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

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通股份”、“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大晟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晟资产”）及其一致行动人深圳市优悦美晟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悦

美晟”）累计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的比例已超过80%，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本次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大晟资产及一致行动人优悦美晟函告，获悉优悦美晟将所持有公司的

部分股份进行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 东 名
称

优 悦 美
晟

合计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是

-

本 次 质 押
股份数量
（股）

2,840,000
2,840,000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29.98%
29.98%

占 公 司 总
股本比例

1.36%
1.36%

是 否 为
限售股

是

-

是 否 为
补 充 质

押

否

-

质押起始
日

2025 年 5
月12日

-

质 押 到 期
日

至 办 理 解
除 质 押 登

记之日
-

质权人

肖诗强

-

质 押 用
途

质 押 担
保

-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大晟资产及一致行动人优悦美晟所持公司的股份累计质押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大 晟 资
产

优 悦 美
晟

合计

持 股 数 量
（股）

51,999,959
9,472,510
61,472,469

持 股 比
例

24.82%
4.52%
29.35%

本 次 质 押
前 质 押 股
份 数 量

（股）

51,990,000
6,630,000
58,620,000

本 次 质 押
后 质 押 股
份 数 量

（股）

51,990,000
9,470,000
61,460,000

占 其 所 持
股份比例

99.98%
99.97%
99.98%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24.82%
4.52%
29.34%

已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 结 、标
记 数 量

（股）

0
9,470,000
9,470,000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0%
100%
15.41%

未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0
2,510
2,510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0%
100%
20.13%

备注：1、大晟资产及一致行动人优悦美晟所持公司股份不涉及股份被冻结情况，优悦美晟所持

限售股系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后锁定股。

2、表格中如出现合计数与所列数值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计算所致。

二、其他情况说明

1、控股股东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大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88336625X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景田北一街28-1号景田邮政综合楼601室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谢建龙

注册资本：100,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管理；受托资产管理；房地产经纪；投资兴办实业；高新技术项目投资；商业

地产与产业地产投资；激光技术投资与开发；国内贸易。（以上各项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止的项目除

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股东情况：大晟资产主要股东为周镇科，持股99.95%，张金山持股0.05%。周镇科为大晟资产的

实际控制人。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资产负债率
流动比率

2024年12月31日（未经审计）
294,540.07
209,766.68

0
-3,422.00
22,799.53

0.71
0.30

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
249,575.99
161,380.60
188.81

-3,353.13
8,802.99
0.65
0.19

速动比率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0.43
0.11

0.31
0.06

备注：上述财务数据为大晟资产母公司单体报表数据。

2、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优悦美晟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HPG2A6A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康欣社区景田北一街28-1号景田邮政综合楼1楼106室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宇斌

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融资咨询服

务；企业管理；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品牌管理；企业管理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优悦美晟的股东为大晟资产，持股100%。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资产负债率
流动比率
速动比率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2024年12月31日（万元）
12,751.24
12,759.88

0
-5.87

12,751.07
1

0.01
0.01
99.93

2023年12月31日（万元）
0.18
2.95
0

-2.77
0.18
16.80
5.95
5.95
5.95

备注：2024年，优悦美晟认购乐通股份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致使相关财务数据变动较大。

3、截至 2025年 5月 13日，大晟资产各类借款总余额 2.014亿元，未来半年内需偿付上述债务金

额0.186亿元，未来一年内需偿付上述债务金额2.014 亿元。优悦美晟未来半年及未来一年内无需偿

付债务。大晟资产及其一致行动人优悦美晟最近一年不存在大额债务逾期或违约记录及金额，不存

在主体和债项信用等级下调的情形。大晟资产及实际控制人资信状况良好，融资渠道畅通，具备相

应资金偿还能力。

4、优悦美晟本次质押公司的股份主要为融资提供质押担保。优悦美晟本次股份质押与乐通股

份的生产经营需求无关，未来若涉及资金还款将来源优悦美晟的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5、控股股东大晟资产及其一致行动人优悦美晟未来半年内和一年内即将到期质押股份情况及

对应融资余额如下表所示：

时段

半年内
一年内

到期质押股份累计数
（股）

14,700,000
51,99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23.91%
84.57%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7.02%
24.82%

对应融资余额（元）

242,793,750
备注：以上半年内与一年内到期质押股数均为大晟资产所持，其中 25,990,000股股票质押的主

债权合同为同一笔借款合同，无法拆分质押股数所对应的融资余额，此部分股票质押对应融资余额

为95,000,000元；另外13,000,000股股票质押对应融资余额为50,000,000元，1,700,000股股票质押对

应融资余额为12,793,750元，11,300,000股股票质押对应融资余额为85,000,000元。

6、截至目前，大晟资产及其一致行动人优悦美晟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

交易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况；优悦美晟本次质押行为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实质

性影响，也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履行。

7、大晟资产及一致行动人优悦美晟高比例质押原因主要是为满足自身生产经营需要。截至目

前，大晟资产及其一致行动人优悦美晟资信状况良好，融资渠道畅通，具备相应资金偿还能力，相关

质押风险可控，不存在被强制平仓或强制过户的风险，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如后续

出现平仓或被强制过户的风险，大晟资产及一致行动人优悦美晟将会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

提前还款、追加保证金或其他担保物等措施。

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相关情况，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

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中小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关于股份质押情况的说明函；

2、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3、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601619 证券简称：嘉泽新能 公告编号：2025-041
债券代码：113039 债券简称：嘉泽转债

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4日(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宁夏银川市兴庆区绿地21城企业公园D区68号楼嘉泽新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三楼会议室(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32
957,677,383
39.3399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陈波董事长主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公司董事、总经理赵继伟先生，董事、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杨宁先生，董事、副总经理郑小

晨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副总经理巨新团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投资建设风电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53,082,503
比例（%）
99.5202

反对
票数

4,022,200
比例（%）
0.4199

弃权
票数

572,680
比例（%）
0.0599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51,780,103
比例（%）
99.3842

反对
票数

4,534,900
比例（%）
0.4735

弃权
票数

1,362,380
比例（%）
0.1423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投资建设风电项目
的议案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23,603,438
122,301,038

比例（%）

96.4158
95.3998

反对

票数

4,022,200
4,534,900

比例（%）

3.1374
3.5374

弃权

票数

572,680
1,362,380

比例（%）

0.4468
1.0628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并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所代表的有表决权股份的1/2

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袁燕、杨曦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001236 证券简称：弘业期货 公告编号：2025-023
苏豪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
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苏豪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2024年3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

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证券简称、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于2024
年6月28日召开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证券简称、暨修订＜公司章程
＞的议案》，同意公司中文名称由“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苏豪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英
文名称由“Holly Futures Co., Ltd.”变更为“Soho Holly Futures Co., Ltd.”，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3
月29日披露的《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06
号）、《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证券简称暨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4-009号），于2024年6月29日披露的《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24-031号）。
二、进展情况2025年5月13日，公司完成了公司名称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换发的《营业执照》，具体登记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000100022362N
名称：苏豪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399号3幢
法定代表人：储开荣
注册资本：100,777.7778 万元
成立日期：1995年7月31日
经营范围：商品期货经纪，金融期货经纪，期货投资咨询，资产管理，基金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同时，修订后的《公司章程》也已在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备案相关手续。
特此公告。

苏豪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